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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龙岩市新罗区税务局

北城税务分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龙新税北城 通 〔2023〕 362 号

新罗区祥发酒类经营部： 92350802MA31R47R7D

    事由： 存在受票金额较大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

通知内容：你公司2021年和2022年接受发票总金额5080.71万元，存在受票金额较大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的疑点，请你公司收到本通知之日起5日内携带所属期2021-2022年度的接受的发票明细、合法有效的记账凭证等资料到国家税务总局龙岩市新罗区税务局北城税务分局办理相关涉税事宜。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局龙岩市新罗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税务机关（印章）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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